
 

新设15%结汇比例：缅甸中央银行将出口收入强制结汇比例下调至15% 

缅甸中央银行（“CBM”）于2026年1月7日发布第2/2026号通知。该通知对2022年确立的外汇管理

规则作出重大放宽。具体而言，出口收入强制结汇要求已由2024年8月7日发布的第37/2024号通

知所规定的25%下调至15%（第2/2026号通知）。该新规自2026年1月1日起追溯生效。 

主要调整及新增要求 

根据新框架，强制结汇与留存外汇的比例由25:75调整为15:85。 

要求类别 

 

此前最近通知（第37/2024

号通知） 

 

新通知（第2/2026号通知） 

 

强制结汇 25% 的收入须结汇为缅币

（MMK） 

15% 的收入须结汇为缅币

（MMK） 

官方汇率适用 CBM参考汇率 CBM参考汇率 

留存余额 75%（线上交易汇率） 85%（线上交易汇率） 

生效日期 2024年8月7日 2026年1月1日 

 

历次放宽措施时间轴 

为便于理解监管规则的演进路径，下表梳理了自外汇管制措施实施以来逐步放宽的过程： 



 

CBM通知 

 

发布日 

 

强制结汇比例 

 

第36/2022号通知 2022年8月5日 65% 

第15/2023号通知 2023年7月13日 50% 

第26/2023号通知 2023年12月6日 35% 

第37/2024号通知 2024年8月7日 25% 

第2/2026号通知 2026年1月7日 15% 

合规提示：入账期限与处罚风险 

尽管结汇比例已下调，但对出口收入入账期限的监管执行仍然严格。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履

行入账义务，可能导致严重的行政及法律后果。 

根据商务部贸易司于2023年10月6日发布的公告，出口收入应在下列期限内存入经认可交

易商（AD）许可银行账户： 

• 45日：出口至亚洲国家的。 

• 90日：出口至其他国家/地区的。 

商务部与CBM通常依照分步骤纪律/处置程序推进： 

• 列入黑名单：CBM向商务部及AD银行发送未合规企业名单。 

• 通知督促：贸易司通知缅甸联邦工商会联合会（UMFCCI）督促相关企业及时入

账。 

• 暂停登记：对在通知后两周内仍未将出口收入入账的企业，贸易司将暂停其出口商

/进口商登记证。 

• 恢复登记：若CBM确认相关企业已收讫出口收入并通报名单，贸易司将解除对其

出口商/进口商登记证的暂停措施。 



 

重要提示： 对未按期将出口收入入账的企业，将依上述措施处理；并且在出口商/进口商

登记证已被暂停后仍不入账的，CBM将依据《外汇管理法》第42-A条进一步对相关企业

采取措施。 

关于追溯适用的说明： 虽然CBM于2026年1月7日对外公布第2/2026号通知，但其自2026

年1月1日起生效并具有追溯效力。建议在该期间内已收取出口款项的出口商与各自的AD

银行沟通协调，确保依追溯生效日期正确适用结汇/留存比例。 

免责声明：本简报所载信息仅供一般信息及教育用途，不构成亦不应被解释为法律意见或

正式法律结论。任何读者在未就其具体情况及适用司法辖区寻求专业法律顾问意见之前，

不应仅依据本更新内容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动。如需就贵司合规事宜获得全面法律支持或

提出具体咨询，请通过 firm@iicole.com 与本团队联系。 


